日照市旅游“一卡通”年票销售点
管 理 办 法

为使旅游“一卡通”这项惠民政策顺利实施，确保年票销售点工作的正常开展，根据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申请设立年票销售点即被视为认同并遵守本办法。
二、年票销售点需设立在交通方便，人流相对集中的区域；拥有独立的销售场所，有宽带网、电脑、直拨电话、专用的销售终端设备和其它应具备的办公设施，有明确的销售点编号，有安全存放年票的地点。

三、符合条件的单位（或个人）须填写日照旅游“一卡通”年票销售点申请表，报市旅游“一卡通”年票管理办公室审批。

四、经验收批准设立的销售点，需要签订代理协议，悬挂市年票管理办公室统一监制的日照市旅游“一卡通”年票销售点标志牌。
五、为确保销售点信用，防止设备的损坏、丢失，销售点须缴纳保证金6000元，由市旅游“一卡通”年票管理办公室负责收取和统一管理。

六、销售点的变更、撤销须经市旅游“一卡通”年票管理办公室批准，收回被撤销销售点的标志牌。销售点缴回空白卡和发票后，全额退还保证金。
七、“一卡通”销售点要有专人负责。工作人员需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，懂电脑操作，经旅游管理部门培训方可上岗，工作中要做到认真负责，热情服务。保证8小时工作时间。

八、销售点派专人不定期地到市旅游“一卡通”年票管理办公室领取（或购买）加密的空白智能卡，填写领卡登记簿，并领取市财政提供的行政事业单位收费专业票据。每次领取数量限100张，丢失不补，如需增加，可现金购买，数量不限。再次领卡时，把上次的年票销售款交市旅游“一卡通”年票管理办公室，同时结算代理销售费用。

九、销售点每天下午下班前半小时，把当天的销售情况在电脑网络上报数据。每月向年票管理办公室报送当月汇总情况。

十、销售点出售旅游年票时，要求办卡人提供身份证（户口本）、工作证，或房产证、暂住证等有效证件，在日照市就读的大中专学生、中学生持学生证或所在学校出具的证明，办理家庭亲情卡持身份证和户口本，即时办理。

十一、各销售点要严格按照日照市旅游“一卡通”景区年票制度实施方案和本管理办法执行。

十二、本办法由日照市旅游“一卡通”年票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 日照市旅游“一卡通”年票管理办公室
二〇〇九年四月七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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